
温泉税用于以下一些业务
（地方税法第 701 条）

・ 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
・ 矿泉源的保护和管理设施的开发
・ 促进旅游（包括开发旅游设施）
・ 维护消防设施和其他消防活动所需的设施

由　布　市

温 泉 税
欢迎参加会议。放松和放松。

在由布市，我們將對礦泉浴的沐浴者收取「温泉稅」。

“温泉税”是国家法律（地方税法第 701 条）和由布市税条例规定

的对矿泉浴沐浴者征收的税，是用于特定目的的目的税。设施

管理方将从客户那里收到的温泉税支付给由布市，税额如下。

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。

稅
1. 在住宿的情况下 ① 住宿费 4,000 日元或以下

（不含消费税）

每人 1 晚 100 日元

② 住宿費 4,001 日元或以上

（不含消費稅）

每人 1 晚 250 日元

（2024 年 10 月起）

※ 客人被视为已进入浴池。

※ 12 岁以下的儿童免税。

2. 一日游沐浴 ① 使用费 400 日元或以上

（不含消费税）

1 人 70 日元

※ 12 岁以下的儿童免税。

簡体字（简体中文）


